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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 

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 

 

(2008 年 10 月 17 日国务院第 31 次常务会议通过　2008 年

10 月 1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37 号公布　自 2008 年

10 月 17 日起施行) 

 

第一条　为了便于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在中华人

民共和国境内依法采访报道，促进国际交往和信息传播，制定本

条例。 

第二条　本条例所称外国常驻新闻机构，是指外国新闻机构

在中国境内设立、从事新闻采访报道业务的分支机构。 

本条例所称外国记者包括外国常驻记者和外国短期采访记

者。外国常驻记者是指由外国新闻机构派遣，在中国境内常驻 6

个月以上、从事新闻采访报道业务的职业记者；外国短期采访记

者是指在中国境内停留期不超过 6 个月、从事新闻采访报道业务

的职业记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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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　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，依法保障外国常驻

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的合法权益，并为其依法从事新闻采访报道

业务提供便利。 

第四条　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应当遵守中国法律、

法规和规章，遵守新闻职业道德，客观、公正地进行采访报道，

不得进行与其机构性质或者记者身份不符的活动。 

第五条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(以下简称外交部)主管外

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事务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其他部门

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有关事务。 

地方人民政府外事部门受外交部委托，办理本行政区域内外

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事务。地方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和其

他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外国常驻新闻机构

和外国记者有关事务。 

第六条　外国新闻机构在中国境内设立常驻新闻机构、向中

国派遣常驻记者，应当经外交部批准。 

第七条　外国新闻机构申请在中国境内设立常驻新闻机构，

应当直接或者通过中国驻外使领馆向外交部提交以下材料： 

(一)由该新闻机构总部主要负责人签署的书面申请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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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该新闻机构情况介绍； 

(三)拟设立机构的负责人、拟派遣的常驻记者以及工作人员

情况介绍； 

(四)该新闻机构在所在国设立的证明文件副本。 

第八条　在中国境内设立常驻新闻机构的申请经批准后，该

常驻新闻机构负责人应当自抵达中国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持本

人护照到外交部办理外国常驻新闻机构证；其中，驻北京市以外

地区的常驻新闻机构，其负责人应当自抵达中国之日起 7 个工作

日内，持本人护照到外交部委托的地方人民政府外事部门办理外

国常驻新闻机构证。 

第九条　外国新闻机构申请向中国派遣常驻记者，应当直接

或者通过中国驻外使领馆向外交部提交以下材料： 

(一)由该新闻机构总部负责人签署的书面申请； 

(二)拟派遣记者情况介绍； 

(三)拟派遣记者在所在国从事职业活动的证明文件副本。 

两个以上外国新闻机构派遣同一名常驻记者的，应当依照前

款规定分别办理申请手续，并在各自的书面申请中注明该记者所

兼职的外国新闻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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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　向中国派遣常驻记者的申请经批准后，被派遣的外

国记者应当自抵达中国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持本人护照到外交

部办理外国常驻记者证；其中，驻北京市以外地区的常驻记者，

应当自抵达中国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持本人护照到外交部委托

的地方人民政府外事部门办理外国常驻记者证。 

外国记者办理外国常驻记者证后，应当到居住地公安机关办

理居留证。 

第十一条　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变更机构名称、常驻地区等事

项，应当向外交部提交书面申请，经批准后办理变更手续。 

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变更负责人、办公地址等事项，应当在变

更后 7 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外交部；其中，驻北京市以外地区的

常驻新闻机构变更负责人、办公地址等事项，应当在变更后 7 个

工作日内书面告知外交部委托的地方人民政府外事部门。 

第十二条　外国常驻记者证有效期届满需要延期的，外国常

驻记者应当提前向外交部或者外交部委托的地方人民政府外事

部门提出申请，办理延期手续；逾期不办理的，视为自动放弃外

国常驻记者资格，其外国常驻记者证将被注销。 

第十三条　外国常驻新闻机构拟终止业务的，应当在终止业

务 30 日前告知外交部，并自终止业务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到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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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部或者外交部委托的地方人民政府外事部门办理外国常驻新

闻机构证及其常驻记者的外国常驻记者证注销手续。 

外国常驻新闻机构连续 10 个月以上无常驻记者，视为该机

构已经自动终止业务，其外国常驻新闻机构证将被注销。 

外国常驻记者在中国境内居留时间每年累计少于 6 个月的，

其外国常驻记者证将被注销。 

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应当在其常驻记者离任前到外交部或者

外交部委托的地方人民政府外事部门办理该记者外国常驻记者

证注销手续。 

第十四条　外国常驻新闻机构证、外国常驻记者证被注销后，

应当向社会公布。 

外国常驻记者证被注销的记者，其记者签证自注销之日起

10 日后自动失效。 

外国常驻记者证被注销的记者，应当自外国常驻记者证被注

销之日起 10 日内持相关证明，到居住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签证

或者居留证变更登记。 

第十五条　外国记者常驻或者短期采访，应当向中国驻外使

领馆或者外交部授权的签证机构申请办理记者签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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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　外国记者随国家元首、政府首脑、议长、王室成

员或者高级政府官员来中国访问，应当由该国外交部或者相关部

门向中国驻外使领馆或者外交部授权的签证机构统一申请办理

记者签证。 

第十七条　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采访，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

个人的同意。 

外国记者采访时应当携带并出示外国常驻记者证或者短期

采访记者签证。 

第十八条　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可以通过外事服

务单位聘用中国公民从事辅助工作。外事服务单位由外交部或者

外交部委托的地方人民政府外事部门指定。 

第十九条　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因采访报道需要，

在依法履行报批手续后，可以临时进口、设置和使用无线电通信

设备。 

第二十条　外国人未取得或者未持有有效的外国常驻记者

证或者短期采访记者签证，在中国境内从事新闻采访报道活动的，

由公安机关责令其停止新闻采访报道活动，并依照有关法律予以

处理。 

第二十一条　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违反本条例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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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，由外交部予以警告，责令暂停或者终止其业务活动；情节

严重的，吊销其外国常驻新闻机构证、外国常驻记者证或者记者

签证。 

第二十二条　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违反中国其他

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，依法处理；情节严重的，由外交部吊

销其外国常驻新闻机构证、外国常驻记者证或者记者签证。 

第二十三条　本条例自 2008 年 10 月 17 日起施行。1990 年

1 月 19 日国务院公布的《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

例》同时废止。


